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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性恐慌伤害
也需担责

8岁的小乐（化名）在小区玩耍时，被

陈某饲养的一只未牵绳的宠物狗追赶，小

乐受到惊吓后退跑开时，不慎摔倒在地，随

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医院诊断，其右胫

骨中段粉碎性骨折，共计住院治疗30天。

经司法鉴定所鉴定，小乐伤后护理期为60

日、营养期为75日。因多次协商赔偿事宜

未果，小乐及其父亲将陈某诉至法院，请求

法院依法判令陈某赔偿小乐医疗费、护理

费及营养费等各项损失29296.13元。陈

某辩称其饲养的宠物犬并未追赶和撕咬小

乐，只愿意承担一半责任。

祁东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原

告摔倒并非宠物犬“直接接触”所致，但饲

养动物的危险性不仅限于撕咬等肢体接

触，吠叫、蹿跳、追赶等非接触性行为和危

险动作所引起的恐慌伤害亦应属于“饲养

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范畴。

本案中，被告陈某未牵绳即出门遛狗，

休闲散步期间未尽到注意、管理义务，被告

未能有效管理犬只的过错行为与原告受伤

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被告未提交证据

证明原告对侵害发生存有主动挑逗、投打、

追赶等故意情形，亦无证据证明被告存有

减轻责任的情形。因此，被告陈某应对原

告小乐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以案说法：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动物园除外），饲

养人或管理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即只

要存在动物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两者

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论饲养人或管理人是

否有过错，都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只有在出现法定抗辩事由情形时才可

能全部或部分免除责任，但亦需饲养人或

管理人来举证证明。其中对于禁止饲养的

危险动物（烈性犬等）致人损害，饲养人或

管理人不享有任何减轻、免除责任的抗辩

权利。

流浪狗咬人收养者需担责

刘女士与贺女士同住一个小区。贺女

士家里养有两条狗，外边一条流浪狗经常

来小区与贺女士家养的两条狗玩，贺女士

及其家人在向自己家养的狗投喂食物时，

也向流浪狗投喂食物。某天，刘女士下班

回家时，被这条流浪狗咬伤左大腿内侧。

贺女士当即陪刘女士至防疫站接种了狂犬

病疫苗，接着又至当地医院进行门诊治

疗。后双方因治疗赔偿问题多次协商无

果，刘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属饲养动物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纠纷，

根据我国民法典，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

者减轻责任。对贺女士辩称涉案的流浪狗

不是其所饲养的狗的抗辩意见，法院经审

查后认为，本条所称饲养动物，是指特定人

基于本意通过提供食物的方式对动物进行

培育和实际控制。此处所称饲养动物既包

括短暂饲养和无固定场所饲养，也包括无

人饲养的流浪动物被人重新饲养，亦可认

定为重新建立起饲养关系。结合双方当事

人及证人的当庭陈述，应当认定涉案的流

浪狗系贺女士家所饲养。故贺女士应对刘

女士被狗咬伤承担赔偿责任。经依法核

定，法院判决贺女士向刘女士赔偿医疗费

等各项损失共计11369.47元。

以案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将饲养动

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主体规定为“动物的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其目的就是将饲养动物

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规制于能够对动物

进行直接控制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动物的

本权人、占有人、保管人等。按照民法典精

神，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即

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只要其行为与受

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就应当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爱宠应尊法，养宠当有责。一方面，宠

物的饲养者应当增强责任感，不私自饲养

法律法规禁止饲养的动物，养犬要严格按

照各地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登记，遛狗要牵

绳，避免破坏公共卫生，精心养育，勿行遗

弃，谨防走失。另一方面，爱心人士想要收

养流浪宠物，务必要思虑周详，要明白一旦

饲养，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狗咬伤时
无人见证如何认定

文大妈在田野清点完自家散养的鸭

子，回家路上在途经陈大爷开办的驾校时，

遭到一只狼狗的猛烈撕咬。之后，文大妈

被送到医院做了简单包扎，因伤势过重，被

转到大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医疗费

68180.09元。出院后，文大妈与陈大爷多

次协商赔偿未果，文大妈便将陈大爷诉至

法院。

由于事发突然，文大妈并未留存咬人

狼狗的照片，双方一直围绕咬伤文大妈的

狼狗是否为陈大爷饲养的狗这一争议点进

行辩论。

耒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文大妈

被狗咬伤，虽然没有现场照片，也没有直接

的在场人证实，但时隔不久，又有人在案发

地附近被同一只狗咬伤，因有同伴在场且

又认识陈大爷，陈大爷亦以间接的方式向

被咬之人支付了疫苗费用。此外，文大妈

外出清点鸭子必经陈大爷开办的驾校，其

受伤地点就在陈大爷的驾校门口，除陈大

爷之外，附近的村庄并无人饲养狼狗。综

上，法院认定，文大妈系被陈大爷所饲养的

狼狗咬伤，遂判决陈大爷赔偿文大妈医疗

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85645.5

元，减除陈大爷已支付的医药费 22500

元，陈大爷应赔偿文大妈263145.5元。

以案说法：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规定，尊重社

会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损害他人身

体健康。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

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

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

原则，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如果动物的饲

养人或管理人主张减轻责任或免除责任，

需举证证明被侵权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

失的情形。

流浪狗咬伤人，投喂者要不要担责？
法官翻开民法典，判决涉“宠”纠纷案

原来“好生意”都是假的

陈某与王某曾经合伙做过生意。

2022 年，陈某听说直播带货是个“香饽

饽”，王某也有过直播带货的经历，两人便

一拍即合，开了4家线上服装店，开始直播

卖货。陈某出钱、王某出力，约定经营成本

和收入一人一半。

由于陈某不懂直播卖货的运营规则，

便将网上店铺全权交给王某打理。平时，

王某负责进货、直播带货和后台数据管理，

然后定期把回款打给陈某。

开业以来，王某告诉陈某，店铺生意一

直很火爆，还常常爆单。王某还经常说店

铺库存不够，让陈某加点货款。陈某看看

王某发来的销量截图，心想直播卖货的生

意果然是好做，兴奋地转了一笔又一笔货

款过去。

“没想到，他所说的‘好生意’都是假

的！”陈某说道。过了将近一年，王某的谎

言终于被戳破。此前，两人一直是异地办

公，王某住在江苏。陈某去江苏旅游时，想

约他见个面，聊聊店铺的经营与发展，但王

某屡次拒绝。陈某感到不对劲，于是下载

了可以查看店铺直播数据的软件，这才发

现店铺销量并不高，与王某过去几个月提

供的数据大相径庭。

陈某傻了眼，立刻给王某连打了几个

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整整两天，对方不

接电话也不回消息。

“合伙人”处心积虑骗钱

至此，后知后觉的陈某才报了警。

警方调查发现，王某通过虚报店铺销

量、伪造回款数据，骗了陈某将近120万

元。

原来，买家在直播间下单所支付的货

款，一般会在确认收货后由直播平台统一

汇入店铺绑定的账户，而回款周期需要20

天到30天。每次从陈某那里收到货款后，

王某都会私吞一小部分，再将剩下的充值

进店铺账户。为了避免引起陈某怀疑，他

不仅把他人店铺的销量截图伪造成自家店

铺的发给陈某，营造销量很好的假象，还每

隔一段时间就提现一部分款项当做“上个

周期的回款”打给陈某。只要保持进货款

始终比回款多，他就能从中赚取差价。

截至案发，陈某已经汇给王某进货款

1000多万元，扣除回款800多万元和各项

经营成本等费用，王某合计从陈某处骗取

款项近120万元。

经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他心想直播带货果然好赚，兴奋汇出1000多万元货款
岂料，这是“合伙人”给他挖的坑

《人民法院报》陶琛 李晓龙 吉言轩 匡雨婷

以“汪星人”“喵星人”为代表的宠物群体在带给人们陪伴和快乐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随着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宠

物扰民甚至伤人事件也屡见不鲜。日前，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梳

理了辖区内一批涉宠物管理纠纷的典型案例，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对

此类纠纷进行释法说理。

本报记者 陈贞妃 实习生 俞欣可
通讯员 陈杰东

跟生意伙伴一起在网上直

播卖货，却因为不懂卖货规则，

被生意伙伴骗走了近120万元，

绍兴的陈某伤了钱包又伤了

心。近日，陈某的生意伙伴王某

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